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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類 

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
主旨：公告 107 年 3 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（汽車 2

輛、機車 8 輛，詳如清冊）。 

依據：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 82 條之 1 規定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，限自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

領（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 13-6 號、電話：04-7692535），逾期則依廢棄物清除。 

 二、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移置費及保管費。 

局 長 戴 瑞 文 
 

汽車引擎資料表 

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

03 EN01CS

-000022 

廣告
車 

廣告
車 

黃 107030910 彰化巿 線東路一段
710 巷與二段 
交叉口 

無引擎 

0301 EN00CS

-000015 

INFI

NITI 

汽車 黑 107033009 和美鎮 彰美路三段
418 號對面 

JNRAR07YXX

W066357(車身
號) 

 
機車引擎資料表 

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

M0301 EN00MS
-TUY-573 

山葉
49 

機車 黑 107030909 彰化巿 華陽市場大門
前 

4DY-588867 

M0302 PN01MS

-VOA-282 

光陽
49 

機車 水藍 107030909 彰化巿 華陽市場大門
前 

SB10BC-11157

0? 
M0303 EN01MS

-000016 
山葉
125 

機車 黑 107030909 彰化巿 中正路一段266
號 

4CW-059508 

M0304 PN01MS
-000002 

光陽 機車 黑 107030909 彰化巿 金馬路三段734
號旁 

SD25EB-119245 

M0305 EN01MS

-KVF-727 

光陽
124 

機車 紫 107030909 彰化巿 長順街 141 巷
48 號旁 

GY6C-531805 

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1 日 

彰環工字第 1070016050 號 

附件：107年3月份轄內執行廢棄

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

資料表乙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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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

M0306 PN01MS
-TQE-780 

山葉
49 

機車 綠白 107033009 彰化巿 和平路 152 號
旁 

E-701105 

M0307 EN13MS
-000003 

光陽
49 

機車 紫紅 107033010 花壇鄉 彰員路二段446
號往中彰外環
道方向約 200

公尺處 

SA10DA-128269 

M0308 EN15MS
-000001 

光陽
124 

機車 銀 107033011 大村鄉 中山路與美港
路交叉口之候
車亭旁 

SA25AC-110649 

        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委託上網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「107年彰化縣環境衛生管理計畫」。 

依據：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、2項規定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委託期間：履約期限為機關通知日（107年3月25日）次日起1年完成履行採購

標的之供應。 

 二、委託事項： 

  (一)建構寧適家園計畫-營造友善城鄉： 

   １、辦理本縣107年度「建構寧適家園計畫-營造友善城鄉環境｣獲選單位執行進

度控管、請撥款、結案等業務及檢討會議。 

   ２、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各年度「建構寧適家園計畫-營造友善城鄉環境」

後續維管及效益查核。 

  (二)環境衛生管理： 

   １、辦理本縣107年度各鄉鎮市公所環境衛生考核計畫。 

   ２、辦理執行3、6、9、12空地稽查計畫巡檢及成果控管。 

   ３、辦理公廁環境整潔維護執行計畫。 

   ４、辦理登革熱等病媒蚊防治業務。 

   ５、協助辦理海岸維護宣導業務。 

   ６、辦理機關環境清潔機動人員督導作業。 

   ７、協助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應變業務。 

   ８、辦理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相關業務。 

   ９、辦理營造友善城鄉環境計畫或環境衛生考核計畫經驗交流。 

   １０、辦理環保業務宣導會。 

   １１、提供新聞稿5則。 

   １２、協助辦理本縣戒檳班相關業務。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授環廢字第1070127574號 



彰化縣政府公報  夏字第 2 期 

 

6 

 

 

 三、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，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，地址：彰化縣彰

化市健興路1號2樓，電話：04-7115655分機434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「和美李安人墓」指定為彰化縣縣定古蹟。 

依據：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暨古蹟指定、廢止審查辦法第4、5條、「彰化縣政府

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」106年第3次及第4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指定「和美李安人墓」為本縣縣定古蹟。 

  (一)名稱：縣定古蹟「和美李安人墓」。 

  (二)種類：墓葬。 

  (三)位置或地址：彰化縣和美鎮大雅段1101、1102-1、1103及1193地號。 

  (四)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： 

   １、古蹟本體：包括墓園本體及墓前石筆一對之坐落位置及其範圍內之土地，

面積約778平方公尺(詳土地複丈成果圖)。 

   ２、定著土地之範圍：彰化縣和美鎮大雅段1101、1102-1、1103及1193地號（以

上均為部分），以古蹟本體定著面積為範圍，共計約778平方公尺。  

  (五)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： 

   １、指定理由： 

    （１）具歷史、藝術或科學價值：「李安人墓」墓主為清康熙年間閩籍大學

士李光地之女，於康熙年間渡臺。她也是開墾彰化地區大墾首楊志申

之母，墓主與彰化歷史淵源頗深，具歷史文化意義。  

    （２）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：該墓墓碑兩側為紅磚砌，碑前祭臺為

黃色大理石，祭臺前方石材刻有「福祿壽」三字；墓前石獅為唐山石

雕刻。該墓雖經重新整修，但大體而言，保存尚稱良好。  

    （３）具稀少性、不易再現者：由於該墓一因具歷史文化意義，二因保存尚

稱良好，再加上該墓屬稀有罕見，故指定為縣定古蹟。 

   ２、法令依據：「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2條第1、2、3款之指定基準。 

 二、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，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，請依文化資產保

存法第9條第2項、訴願法第14條、第56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，得於本公告期

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，於法定期間內向本府遞

送，並將副本抄送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（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，而

非投郵日）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 

府授文資字第1070119139A號 

附件：公告及相關資料乙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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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「彰化臺鐵舊宿舍群」登錄為本縣文化景觀。 

依據： 

 一、文化資產保存法第61條。 

 二、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、4條。 

 三、106年12月21日彰化縣政府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106年度第4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名稱：彰化臺鐵舊宿舍群 

 二、種類：其他場域 

 三、位置：彰化市彰美路一段8巷1至21號、23、25、27、29、31、33、35、37、39

號、彰美路一段20巷1至6號、6-1、7至28號、30至36號、彰美路一段40巷1、1-1、

1-2、1-3、1-4、1-5、1-6、1-7、2、3、3-1、3-2、4至21號、23、25、27、29、

31號、彰美路16、30、44、46、48、50、52、54號。 

 四、範圍及面積：坐落於彰化縣彰化市西勢子段過溝子小段132-3、132-13、132-18、

132-20地號土地上之舊宿舍群，詳如附圖。 

 五、登錄理由及其法律依據： 

  (一)登錄理由： 

   １、能反映出土地永續利用之特殊技術、特定模式或價值： 

     臺鐵舊宿舍群自大正11年（1922年）始建迄今歷經日治、戰後、美援時期，

各時代建築反映不同的營建技術，如日式宿舍、臺鐵自建宿舍、勞教貸款

公寓宿舍等。 

   ２、能實質呈現特定產業生活與周邊環境關係，且具時代或社會意義： 

     高度反映聚落與環境關係，見證臺鐵宿舍群聚落各時代變遷，從戰後大量

鐵路員工遷入、冷戰時期、美援時期及各段務首長宿舍，各時代皆反映不

同時空脈絡；而日治時期的鐵道俱樂部、浴場，戰後數棟臺鐵所拆遷的木

造宿舍等，則具有稀有性或唯一性的建築特點。 

  (二)法令依據：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2、3款。 

 六、備註：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，對

於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，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自行政處分到

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，由原

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（文化部）提起訴願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24日 

府授文資字第1070129521A號 

附件：公告及相關資料乙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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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公開展覽「變更社頭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、綠地、鐵路用地為道路用地、

鐵路用地兼做道路使用)（配合社頭鄉連接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聯外道路

拓寬工程）」案計畫書、圖，並舉辦公開說明會。 

依據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、28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展覽期間：自107年4月12日起至107年5月14日止。 

 二、展覽地點：旨揭計畫書、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社頭鄉公所供

公眾閱覽。 

 三、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：107年4月23日上午9時30分於社頭鄉公所四樓禮堂。 

 四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，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

位）、地址及建議事項，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提出（意見表

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社頭鄉公所索取，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

下載），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本府核准彰化縣私立何嘉仁幼兒園自107年4月9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，原

設立許可證書（府教幼字第1010110258號）併予註銷。 

依據：「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」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該園於107年4月9日以嘉仁1070409001號函報府申請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。 

 二、本府核准該園自107年4月9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，原設立許可證書（府教

幼字第1010110258號）並予註銷。 

 三、彰化縣私立何嘉仁幼兒園園址：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里11鄰中山路二段681號2樓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註銷彰化縣芳苑鄉「東原畜牧場，農畜牧登字第214494號」(彰化縣芳苑

鄉芳林段770地號）之畜牧場登記證書1張。 

依據：畜牧法第8-1條規定辦理。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0日 

府建城字第1070109438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0日 

府教幼字第1070118998A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24日 

府農畜字第1070135432A號 

附件：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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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事項：本縣芳苑鄉「東原畜牧場，農畜牧登字第214494號」因停業超過一年未辦

理復業，註銷該畜牧場登記證書。（詳如附件清冊）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附件：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

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

東原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214494號 
依據畜牧法第8-1條規定公告

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

以下空白   
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TRAN MANH HUNG（護照號碼：C267563，以下簡稱T君）

之本府107年04月3日府勞外字第1070101270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T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T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T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5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TRAN THU TRANG（護照號碼：B8167056，以下簡稱T

君）之本府107年2月1日府勞外字第1070021641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T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T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7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0772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069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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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T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DUONG THI LANH（護照號碼：C2620923，以下簡稱D

君）之本府107年2月1日府勞外字第1070021641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D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D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MA THI MAI（護照號碼：C0387961，以下簡稱M君）

之本府107年3月12日府勞外字第1070068219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M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M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M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069A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142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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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LUONG THI YEN（護照號碼：B9688028，以下簡稱L君）

之本府107年3月12日府勞外字第1070068219B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L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L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WIDIYAWATI（護照號碼：AT037494，以下簡稱W君）

之本府107年1月9日府勞外字第10700456051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W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W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W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KHOIRURIDWAN（護照號碼：A8629183，以下簡稱K君）

之本府107年1月9日府勞外字第10700456051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142A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210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210A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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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K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K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K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CASMURI（護照號碼：B3010239，以下簡稱C君）之本

府107年1月9日府勞外字第10700456051B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C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C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C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NGATIYAH（護照號碼：AR486923，以下簡稱N君）之

本府107年1月9日府勞外字第10700456051C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N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N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210B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210C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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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ERNI（護照號碼：BD00406884，以下簡稱E君）之本

府107年1月9日府勞外字第10700456051D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一、E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

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E君行方不明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

達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，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

公示送達之申請者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E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彰化縣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49）領取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註銷下列已逾期未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。 

依據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註銷不動產經紀人證書。 

 一、姓名：曾群丞。 

 二、經紀人證書字號：（103）彰縣字第00383號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核發下列新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。 

依據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。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9日 

府地價字第1070114165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9日 

府地價字第1070114165A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 

府勞外字第1070124210D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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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姓名：曾群丞。 

 二、及格證書字號：（100）專普紀字第000146號。 

 三、經紀人證書字號：（107）彰縣字第00383號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核發游桂靜 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（107彰縣字第00458號）。 

依據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。 

公告事項：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。 

 一、姓名：游桂靜。 

 二、及格證書字號：（105）專普紀字第000728號。 

 三、經紀人證書字號：（107）彰縣字第00458號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核發洪依穎 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（107彰縣字第00459號）。 

依據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。 

公告事項：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。 

 一、姓名：洪依穎。 

 二、及格證書字號：（105）專普紀字第000449號。 

 三、經紀人證書字號：（107）彰縣字第00459號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公告核發詹智淵地政士開業執照[（107）彰地登字第001238號]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7條、第10條規定辦理。 

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3日 

府地價字第1070122731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23日 

府地價字第1070127956號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2日 

府地籍字第1070114390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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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事項：地政士開業執照核發名冊。 

 一、姓名：詹智淵。 

 二、證書字號：（107）台內地登字第028167號。 

 三、執照字號：（107）彰地登字第001238號。 

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智淵地政士事務所。 

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南路169號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主旨：有關本府106年度第2批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，經二次標售未能

標出已辦竣囑託登記為國有，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10年內，依規定填

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金，公告周知。 

依據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暨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20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、原登記名義人、第二次標售底價：詳見案附土地

囑託登記國有清冊。 

 二、公告起訖日期：自民國107年4月30日起至民國107年7月30日止共計3個月。 

 三、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：本府設立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之「彰化縣政府地

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」。 

 四、保管處所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。 

 五、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：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（詳如清冊）起10年內。 

 六、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本府地政處申請發給。 

 七、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，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，依該土地第二次標

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，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之。 

縣 長 魏 明 谷 
 

彰化縣政府辦竣地籍清理土地囑託登記國有公告清冊 
單位：平方公尺；元 

編號 

土 地 / 建 物 標 示 原登記名義人 
囑託登記

完畢日期 

第二次標售

底價金額 
備註 鄉鎮

市區 
段小段 地/建號 面積 

姓名或名稱 

(管理人) 
住址 權利範圍 

NA0800

00230 
秀水
鄉 

西興段 0349-0

000  

82.00 林火 彰化縣秀水鄉
安東村８鄰枋
林巷 

  1070328 730,885   

1/3 

中華民國107年4月17日 

府地籍字第1070124838號 

附件：囑託登記國有清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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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土 地 / 建 物 標 示 原登記名義人 
囑託登記

完畢日期 

第二次標售

底價金額 
備註 鄉鎮

市區 
段小段 地/建號 面積 

姓名或名稱 

(管理人) 
住址 權利範圍 

NA0800

00481 
花壇
鄉 

明德段 0368-0

000  

134.91 陳蹄 彰化縣花壇鄉
口庄字口庄 

全部 1070328 1,897,270 
  

1/1 

NA0800

00669 
彰化
巿 

安溪段 0042-0

000  

506.20 高白毛 彰化縣彰化市
牛稠子山腳里
１２８號 

  1070328 185,607 
 

1/3 

NA0800

00701 
芬園
鄉 

民族段 0316-0

000  

23.35 張朝 彰化縣芬園鄉
社口村１７５
號 

  1070328 178,795 
 

2/6 

NA08Z

000048 
彰化
巿 

新快官段 0753-0

000  

209.24 張福 彰化縣彰化市
快官里１８７
之４號 

  1070328 51,647 
 

12/576 

NA08Z

000053 
彰化
巿 

新快官段 0466-0

000  

645.60 張荷 彰化縣彰化市
快官里６３７
號 

  1070328 1,916,721 
 

2/8 

NA08Z

000187 
芬園
鄉 

同安段 0694-0

000  

1,029.37 蔡總 彰化縣芬園鄉
同安寮村９９
７號 

全部 1070328 1,338,181 
 

1/1 

NA08Z

000212 
芬園
鄉 

中崙段 0090-0

000  

2,067.72 黃犁 彰化縣芬園鄉
同安寮村２４
１號 

  1070328 1,194,383 
 

1/5 

NA08Z

000213 
芬園
鄉 

中崙段 0090-0

000  

2,067.72 黃角     1070328 1,194,383 
 

1/5 
NA08Z

000219 
芬園
鄉 

中崙段 0080-0

000  

235.77 林尾 彰化縣芬園鄉
社口村新南路
３５９ 

全部 
1070328 306,501 

 

1/1 

NA14Z

000036 
芬園
鄉 

中崙段 0090-0

000  

2,067.72 亡 黃    
1070328 1,194,383 

 
1/5 

NB0800

00089 
線西
鄉 

線西段 
線西小段 

0175-0

003  

204.00 林清雲 大屯區南屯鄉
鎮平村１５９
號 

全部 1070409 387,600 
 

1/1 

NB08Z

000004 
和美
鎮 

順天段 0701-0

000  

451.00 林採 彰化縣鹿港鎮
廖厝里１７號 

 1070409 67,650 
 

1/20  
NB08Z

000028 
伸港
鄉 

福安段 0526-0

000  

77.24 柯万生   全部 1070409 663,573 
 

1/1 
NB08Z

000070 
和美
鎮 

和厝段 0073-0

000  

600.68 王九看 彰化縣和美鎮
塗厝厝３４２
號 

 1070409 1,215,651 
 

1/4  

NB08Z

000071 
和美
鎮 

和厝段 0073-0

000  

600.68 姚茶 彰化縣和美鎮
塗厝厝３４２
號 

 1070409 1,215,651 
 

1/4  

NE0800

00135 
田中
鎮 

中德段 0145-0

000  

333.00 許聰明 彰化縣田中鎮
田中３２８號 

 1070410 1,390,222 
 

4/24  
NE0800

00137 
田中
鎮 

中德段 0265-0

000  

621.00 許聰明 彰化縣田中鎮
田中３２８號 

 1070410 2,955,429 
 

4/24  
NE0800

00147 
田中
鎮 

中南段 1157-00

00  

89.10 陳萬粒 彰化縣田中
內灣７０之３
號 

 1070410 9,155 
 

668/22200 

NE0800

00184 
社頭
鄉 

東興段 0690-0

000  

1,188.78 陳袁籐 彰化縣社頭鄉
舊社２１６號 

 1070410 4,454,598 
 

3/9 
NE0800

00186 
社頭
鄉 

東興段 0693-0

000  

1,003.96 陳袁籐 彰化縣社頭鄉
舊社２１６號 

 1070410 3,762,041 
 

3/9 
NE0800

00424 
社頭
鄉 

橋頭段 0984-0

000  

72.33 劉阿清 彰化縣社頭鄉
湳底字新厝子

 1070410 217,7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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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
土 地 / 建 物 標 示 原登記名義人 
囑託登記

完畢日期 

第二次標售

底價金額 
備註 鄉鎮

市區 
段小段 地/建號 面積 

姓名或名稱 

(管理人) 
住址 權利範圍 

５３號 1/3 

NE0800

00425 
社頭
鄉 

橋頭段 0984-0

000  

72.33 劉阿昌 彰化縣社頭鄉
湳底字新厝子
５３號 

 1070410 217,765 
 

1/3 

NH08Z

000017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04-0

000  

773.98 黃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村７７號 

 1070409 1,067,386 
 

2/8 
NH08Z

000018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05-0

000  

252.24 黃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村７７號 

 1070409 310,656 
 

2/8 

NH08Z

000019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09-0

000  

426.40 黃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字羅厝７
７號 

 1070409 223,860 
 

2/8 

NH08Z

000020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15-0

000  

380.89 黃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字羅厝７
７號 

 1070409 465,547 
 

2/8 

NH08Z

000021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12-0

000  

94.80 黃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字羅厝７
７號 

 1070409 116,053 
 

3/12 

NH08Z

000022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13-0

000  

654.66 黃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字羅厝７
７號 

 1070409 799,619 
 

3/12 

NH08Z

000024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17-0

000  

174.04 黃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字羅厝７
７號 

 1070409 91,371 
 

2/8 

NH08Z

000026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11-00

00  

417.21 黄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字羅厝７
７號 

 1070409 219,035 
 

3/12 

NH08Z

000027 
埔心
鄉 

羅厝段 0610-0

000  

1,031.69 黄明通 彰化縣埔心鄉
羅厝字羅厝７
７號 

 1070409 541,637 
 

3/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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